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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人：四川商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老师 联系电话：028-86969088

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6年5月28日

四川封面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节日和生日慰问品供应商采购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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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是否认可“职
业索赔”行为？四川发现
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元辉
介绍，司法实践中对于职
业索赔人的索赔行为评
价，不同时期有不同态
度，以法释〔2013〕28号为
代表的司法解释对于食
药品领域的打假，一定程
度上是支持和鼓励的，后
来法办函〔2017〕181号明
确“除购买食品、药品之
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
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
为”，如今已基本明确要
惩治假打假和职业索赔。

根据2024年《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
四十九条及最新司法裁
判实践，对于以牟利为目
的，通过藏匿、夹带、造假
等方式栽赃陷害，或以曝
光、投诉相要挟进行敲诈
勒索的，将依法追究行政
责任乃至敲诈勒索罪等
刑事责任。

今年四川省两会期
间，四川省人大代表胡刚
曾建议加快建设并实施

“投诉举报信用分类监管
机制”，以应对以牟利为
直接目的的职业投诉举
报行为。

陆元辉律师提醒，面
对恶意索赔等行为时，第
一时间要收集和固定好
如下几方面的证据：一是
对方身份、电话，团伙成
员人数、分工；二是对方
明知商品存在问题仍要
购买或对方恶意制造虚
假问题；三是对方以举
报、曝光、影响经营、人身
安全等相威胁；四是对方
明确提出高额赔偿要求；
五是支付款项等方面的
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等
证据。对于团伙作案、多
次作案的，尽可能多地联
系同类受害人，向市场监
管等行政部门反映举报
人并非消费者身份、不应
受理其投诉举报，向公安
机关报案控告索赔人行
政或刑事违法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戴竺芯 吴冰清 受
访者供图

近日，成都多家茶馆
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
的消息引发关注，虽然市场
监管部门以“首违不罚”柔
性应对，商家们也陆续补办
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进行
了备案，但事情并未就此平
息——数百条举报都指向
同一个电话号码，商家质疑
遭遇了职业索赔人的敲诈
勒索。目前，已有部分商家
向警方报案并获得受理。

律师认为，此事是情理
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依据今
年4月15日起施行的《市场
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
法》，行政机关对此可不予
处罚。而在司法实践中，对
于职业索赔人的索赔行为
评价，不同时期有不同态
度，如今已基本明确要惩治
假打假和职业索赔。

如今已基本明确要惩治
假打假和职业索赔

王女士选择私了，向举报者微信转账2100元。

收到2100元转账后，对方发来盖了手印的撤诉申请。

“无证泡茶”被举报
▶部分商家选择赔

偿“私了”

王女士在成都市成华
区龙潭寺开了一家茶馆，今
年4月9日，辖区市场监管所
工作人员告知她，有人举报
她“无证经营”。

王女士的茶馆2023年
开业，当时仅办理了营业执
照，并不知道需要额外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上面的
经营范围有棋牌室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看到，营业执照上，王
女士茶楼的经营范围为：许
可项目：餐饮服务（不产生
油烟、异味、废气）；食品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棋牌室服务；农副产品销
售；茶具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中的“一般项目”仅办理
营业执照即可，但“许可项
目”需要经过批准。

得知“无证经营”可能
被处以5万元至10万元罚款
后，王女士选择联系举报人

“私了”。
这是一个171开头的陕

西西安的手机号，当王女士
拨打过去，对方询问了其茶
楼的名字、地址，随后提出
4000元“和解”。经过协商，
最终王女士用微信给对方
转账2100元，其中100元为
对方的消费金额。

事后，王女士加入了一
个维权群，群里有上百个同
样因“无证经营”被举报的
同行，被索赔的金额都在
1500元以上。

在成华区踏水桥开茶
楼的曾先生也是维权群里
的一员。当时，他并未直接
答应对方的索赔。“这种肯
定不是普通的消费者，4月
15日起施行的《市场监督管

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
确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恶意
投诉索赔不予受理。”然
而，被举报时是4月初，该
法规还未施行。

“首违不罚”柔性执法
▶茶楼陆续补办

许可证或备案

就在不少商家陷入是
“私了”还是“被罚”的无奈
之际，成都市市场监管局
也关注到了这些集中投
诉举报，并组织相关区（市）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调查
处理。

现场热水泡茶、制售
茶饮属于自制饮品制售，
是一种餐饮服务。《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
理办法》以及《四川省食
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
法》都明确，从事餐饮服
务，除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情形外，都应当依法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

3月31日，成都市郫
都区市场监管局在就茶
坊、麻将馆食品安全合规
经营相关事宜的提醒中提
到，凡提供自制茶水、鲜榨

果汁等饮品的经营主体，
应当依法取得包含自制饮
品制售项目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范围涵盖
自制饮品的《食品小经营
店备案证》。

在四川方策律师事
务所律师郭刚看来，这是
情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
并由此产生了职业索赔
行业。“以往执法部门对
此种职业索赔毫无办法，
但现在有了‘首违不罚’
以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
举报新规。”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
法 行 为 首 违 不 罚 清 单
（一）》，针对未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从事散装食品经营
活动（散装熟食销售除
外），满足“初次违法”“立
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
间已改正”“未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等条件，可不予行
政处罚。

最终，市场监管部门
责令这些商家进行整改，
并逐一指导补办食品经营
许可证或者依法备案。

同时，成都市场监管
部门还会同行业协会加强
了对商家的普法宣传，明
确政策细则，指导其规范

经营。四川省茶馆行业
协会、成都市茶楼行业协
会也于4月25日向其会员
单位、各茶楼茶馆发布食
品安全合规提醒函，提醒
相关经营者合法合规经
营。

目前，王女士、曾先
生都已顺利办理了食品
经营许可证。记者看到，
王女士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上，经营项目为“自制
饮品制售”。

质疑遭遇职业索赔
▶商家抱团报警

获受理

虽然“无证经营”一事
已成功解决，但此前选择

“私了”的王女士却打算较
真一次。

事后，王女士根据举
报信息中的商品“一包奥
利奥、一包烟、一杯夏桑
菊、一罐红牛”，一一对比
了店里的台账，发现举报
人到店消费发生在2025
年4月27日。“他没有吃出

食品安全问题，又过了一
年才来投诉，并且集中投
诉了这么多家茶楼，这种
根本就是职业索赔，恶意
敲诈。”

多家被举报的茶楼老
板表示，举报者都是“王
某”，同一个手机号码，且
收款账号也是同一个。

5月26日至31日，记
者多次拨打“王某”的电
话，但一直处于关机状
态。“说话很老练、谨慎。”
王女士回忆说，她转账“私
了”后，对方很快发来一份
按好手印的撤销投诉文
档，“前面还有一串像是编
号的数字，一切像是有一
套完整的流程一样。”

在和同行的交流中，
王女士也发现，举报人的
套路都一样，消费的都是
烟、红牛、菊花茶等。

目前，王女士已前往
辖区派出所报警，警方也
已受理。她也在维权群里
呼吁同行各自报案，积极
举证。目前，已有多家茶
楼商家陆续报警。


